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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2021年度我单位锦江河养护经费年度资金共计245000元。本年度绩效目标为按照锦江河养护方案，实施第一阶段的短期养护措施，维护锦江水体的生物和生态平衡，保持绿色健康河流。
二、自评情况
（一）自评分数
本项目综合评价为优，自评得分结果100分。
（二）资金使用绩效
  1.资金支出情况。
共计支付2450000元，支付率100%。
  2.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。
已完成净化水体7320亩/每米水深，养护作业完成率100%，河道水质有明显改善。
  3.资金分用途使用绩效。
本项目采用生物制剂蓝藻消以及解毒灵来净化水质，资金主要用于药物采购以及人工作业费用。
（3） 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
无。
三、改进意见
针对资金使用绩效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。
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资金管理制度，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益考评制度体系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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